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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學堂丨Human Rights Learning Studio

2010年6月2日—同志人權影片賞析座談：「自由大道」
· 主持人：許文英處長 /高雄市立空大研究處處長、人權學堂計畫主持人
· 與談人：張永明/國立高雄大學財經法律系副教授 
江崇源/實踐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助理教授 
楊幸真/樹德科技大學人類性學研究所副教授 
許欣瑞/社團法人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文宣部主任
蔡天助/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許文英處長：大家好，我們來介紹一下今天與會的專家學者，首先是樹德科技大學人類性學研究所的楊幸真教授，以及國立高雄大學財經法律系張永明教授，另外是實踐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江崇源江教授，和代表民間團體的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許欣瑞許主任。 在我們座談之前，先歡迎今天來訪的高雄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師生團一同參與今天的座談，並請蔡天助教授先為我們講幾句話。

蔡天助教授：謝謝許處長，還有各位在座的學者專家，各位同學午安，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今天很高興能夠有這個機會來到美麗站的這個人權學堂，我覺得這個地點真的是擺對了。剛剛跟許處長聊了一下，本來不是要放在這裡，是要在高雄市裡面找一個建築物，我覺得放在這裡要比其他的地方，它所彰顯出來的宣示效果要更好，美麗島站每天有多少人進站每天有多少人進進出出，有多少人會知道這裡有一個人權學堂，基於好奇就會進來看到底人權學堂是作什麼的，所以，地點對了，很多是，地點對了，很多事情就好做了。我們也知道許處長為這件事情付出了很多的心力。人權這個議題確實要推動非常的不容易，因為他牽扯到認知的產業，什麼認知的產業？心裡相信，口裡承認，剛剛那個影片裡所彰顯的那個主角，他很勇敢站出來告訴大家我是同志，可是呢，他周遭的人有沒有基於尊重的立場來接納他？最後反而給他兩個紙袋。這裡面就牽扯到一個觀念，你心裡相不相信，你口裡有沒有承認，所以這兩件事情，對於推動人權工作者來說是很重要，你要讓大多數的人心裡相信人權是一個普世價值，我們國家的教育政策，從小學開始多元文化教育、人權的教育等等的都在做，但是各位如果仔細的想一想，如果你周遭或甚至你的家人裡面有一個人他是同志的話，你去想一想你心裡面會不會有什麼樣不同的感覺？這就牽扯到你在學校裡面老師跟你講的是一回事，可是落實到實際的層面裡去以後你的反應又是什麼？所以這兩者之間，我們真的要把它做一個緊密的聯繫，我們要讓社會上普遍的人都相信，這真的是普世的價值。前幾個禮拜出現的，雇主強迫印尼籍的工人吃豬肉，這也是一個人權的議題，所以，真的落實到實際的生活的層面，跟你實際上所知道的，可能還有一段落差。我們真的要在生活上要實際的體驗，甚至實際的去做以後才知道說，應該要怎麼樣的去讓更多的人來接受、來了解、來體會。這只是我平常在學校教書，剛剛看影片以後的一些短短的心得，在這邊也教於在座的學者專家們，簡單的就報告完畢，謝謝。
許文英處長：非常的謝謝蔡教授給我們的開場白。我想剛剛影片裡面，大約中間的階段，裡面的主角有去談到一個很重要的觀念，他們在探討說同志朋友們，他們要不要站出來？提到說這些涉及隱私，但「隱私就好像是敵人一樣」，如果顧及隱私，怎麼樣去彰顯同志議題的重要性？同志本來是應該被正常化對待的群體，但是因為要去保護這些同志的隱私，則涉及如何彰顯同志平權重要性的兩者平衡問題。這是我一個很深刻，也是在影片中也看到，目前其實在我們的現實社會當中的確遇到這樣的兩難。我們今天的座談，大概會從兩個層面來看，第一個就是會從同志他們平常的生活當中，不管工作也好，或者是他平常跟其他人的相處過程當中，他面臨到的一些來自社會異樣的眼光，他們怎麼樣去自處？就整個社會層面來講，應該要怎麼樣矯正這個比較心理層面的問題？第二個部分就是會去探討，從法治層面來看，國際上也已經有其他的一些作法，我們國內可以怎麼樣為了同志他們的權益保障上面，可能有什麼樣更法制化的提升的做法，大概會從這樣兩個層面來探討。但是首先在談法制面之前，我就很想用我們日常生活比較可以感受到，我常在想，時下常認為同志目前因為一些宗教的因素，或是社會不同的文化背景，因為這些種種的因素，目前還處於一個相對弱勢的地位。但是也可以看到，如果從影劇圈來看，如果同志是一個這麼難被接受的群體，可是為什麼我們又能夠去接受例如像影劇圈當中的蔡康永等同志族群？我們可以發現，好像社會中有很多人因為演藝人員的身份而接受了他的同志身份。但是我就常在想，我們有多少同志可以像蔡康永這樣的處境？並不見得所有同志都可以成為時下藝人，因為藝人的演出而連帶的接受他同志的身分。可能多數的同志朋友就像我們一般人一樣，做著一般的工作，不是公眾演藝人物，所以，我們要去反思，如果我們覺得可以認同某個同志藝人，那為什麼不能認同非演藝人員的同志群體，我覺得這是第一個要問自己的問題。影片當中也談到有時候是因為宗教的因素，我們也知道，就醫學的角度來講，許多時候同志不是自己後天所能選擇決定的。但是我也常去想一個問題，做為西方主要宗教之一，如果認為人類是上帝的子民的話，那麼上帝又為什麼要對他的子民開這樣的一個玩笑。所以以宗教之名而行剝奪同志人權之實，也就往往難以令人信服。其實這有很多不同的層面，所以可以看到影片中用很詼諧的角度說，「如果老師在課堂上倡導同志平權就會造成學生模仿同志行為，那麼現在應該滿街都是修女了」，影片中就是以宗教來對反同志平權做一個反諷。我舉這些比較輕鬆的、日常生活當中我們可能會去碰到的例子，做一個簡短的開場，所以現在我們就先請楊教授從同志他們所承受的內心壓力，怎麼樣去面對外界給予的壓力，尤其他們的家人怎麼樣去調適。我們知道有許多同志活動目前還是比較不對外公開，比較屬於閉門的，但目前也在探討家人要入櫃，同志要出櫃，其實就是希望能夠讓各界更更接受同志，尤其先從家人開始，可是同志及其家人又有隱私的顧慮，如何去平衡這之間的張力關係？
楊幸真教授：許處長、蔡教授，還有在場各位，午安！我本來覺得坐在這邊應該是很輕鬆的，但是覺得好緊張，剛剛蔡教授講完後，我就想麥克風要遞給誰，結果就放在我們兩個中間，我就想說剛提到要請學者專家來做說明，當第一個也好。那剛剛許處長拋了兩個問題，其實在蔡老師以及許處長的開頭裡面，我相信大家已經想到一些可以談的議題，已經點出來了。那我在回答問題之前，我先講一下我自己的準備。我我今天想談兩個部分，我在想今天到底在場的觀眾會是怎樣的年齡層，在下午的時間，我預想應該都是年齡層較長的人，所以我就想說我要講話的對象應該是家長或者是年紀再大些的長輩，不過今天來到現場，發現年輕朋友也不少。我今天要講的兩個部分一個是親密關係的公民權，這是比較硬的東西，不過第二個要講的是有關，所謂青少年同志教育面向有關。我為什麼要談這兩個主題，第一個當然是看這個片子引發我很多思考裡面，跟我最近在上課的內容有關。我這幾年在做國高中青少年有關性這個主題的研究，所以就到國高中跟我們很多年輕朋友去接觸，在跟國高中生接觸過程當中我覺得有很多的感動，所以我就想從這兩個部分來談，再回答剛剛處長提問的兩個問題。在這個片子一開始跟結束的時候，哈維(Harvey)都提到說他大概活不到五十歲。在我自己在教授性別平等教育的過程中，接觸年輕人運動或是演講裡面，常常會有人挑戰我們說，不要去挑戰男人跟女人，大家都談人就好了那可能問題會容易些。那把剛剛那句話放入其中，任何人都有可能活不到五十歲，這個有很多的狀況，也許有很多的意外，也許有很多的原因。在這個片子的脈絡來看，甚麼樣的原因讓他有這樣說法，在現代社會當中，五十歲應該是一尾活龍的年紀，他背後生命結束的一個原因與同志身分有很大的關係。一樣都是人，但是有所差異。這個社會的組成，這個社會的建制，因著我們的身分有所差異。這個身分會回到我剛所講的性別或是性的身分有關。這是一個在談所謂公民權，在很早英國社會學家馬契爾談到，公民權是什麼，談的是市民的權力，也許有些言論的自由、生命權的自由等等這一些的權利，以及政治權、社會權，做為一個政治的實體，你有參與政治運作的一個權利。一開始影片中的同志要競選的時候並不是那麼地順利，不是那麼順利的原因都跟他性的身分有關。這些權利的概念都後來會擴充，公民權會包含教育權、工作權、財產權等等權利。這些公民權擬定上每個都要享有這些權利，可是實質上做為一個所謂的實質文化公民的這個概念，所謂實質文化公民概念是指人的身分有很多種，譬如說性別是一個分類、選項。性取向也是一樣。當你不同的性別不同的性身分者，在這樣一個社會體制至下，你不見得可以擁有這樣一個權利享受或形式。所以，我們就會去談到如何從公民權拓展到親密關係公民權。剛剛許處長有談到談隱私權，我最近有讀到一篇文章，他裡面提到隱私權有不太一樣的解解釋在親密關係公民權上。所謂隱私權對於同志或其他性少數的朋友來講，他應該是要有一種權利，這種權利去拒絕別人窺探他。他可以去排除去控制掌握我有哪些部分不要揭露給人家知道的，跟我們過去談隱私權的概念有點不太一樣。這個部分在親密關係公民權的隱私權概念還有剛剛談到的作為一個不同身分在性的身分上，不僅僅是以前的工作權、教育權這個部分，當你的一個親密關係這裡面你可以享用哪些實質的權利。舉一個例子跟我第二個要談的有關，關於青少年同志的這個部分。我最近有一個訪談，是高三的男同學男同志學生他就告訴我：「老師，我們這個年紀如果沒談過戀愛，就算沒有談過戀愛也暗戀過別人，不管怎樣沒有你就遜掉了。」我還沒講沒底下就有同學拼命點頭。這表示我們面對的狀況、時代不太一樣。可能我們這一代的，大概我這個年紀的，我們面臨的可能處女處子之身，處女情結這種壓力，可是現代的年輕人面臨的是如果你沒有性經驗或是你沒有談感情的經驗的話，在你的同儕裡面可能會有很大的壓力。那男同志學生就講說，可是我怎麼辦?別人都可以談說他跟誰在一起，他暗戀誰沒有成功，遭遇哪些挫折。可是對他來說，他覺得說他某種權利就被剝奪了。他想說他跟誰在一起，但是他連說都沒有辦法說。我問男同志學生說：「我們現在不是在做性別平等教育?學校裡面不是都有談在健康課或是公民教育課上不是都有談這些議題?」他就說：「老師，我們都知道。課堂老師說不要有性別刻板印象，不要歧視女生，不要歧視同志。這樣老師課程就上完了。」當我們講一些權利的爭取是很重要的課題的時候，對於青少年來講有點距離。我如何從知道不要歧視不要有刻板印象等，可是我所面臨的生活周遭就不斷地受到歧視。我(楊教授)就說你們沒有教這些嗎?他就說有，但是教得很快。這只是結果論。另外在老師在課堂上講這些課的時候，有些同學就會在底下講「很噁心！」。這種潛在學習也是影響很大的學習。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同志，尤其是青少年同志，在座看起來是大學生，年紀又比我們高中生在大一些。你們是更有資源更有力量去面對這樣一個課題，不見得是在性取向的這個議題我指的是更多的面向。就我剛剛來講的那個狀態下，在剛剛那個情境裡面時候，比較資源匱乏的時候，面對這樣的情感關係。在校園裡面我們可以給他哪些資源，透過這樣的片子裡面可以讓我們去做得更多。在做得更多的這個部份或許某些程度我們就可以來回應到那同志和同志的父母所面對的壓力要如何來面對調適跟克服這個部分。我其實很想談情慾的部分，這裡面有一幕是很有趣的，他們兩人在片中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哈維和史考特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哈維開始去搭訕史考特。哈維講話的那個神情，我覺得充滿飢渴。感覺好像兩人認識已久，好像在傾訴什麼、邀約什麼，如果把這個部分放在剛剛講的親密關係公民權上面來思考，就覺得非常地有意思。他在一個什麼樣的情境下，為什麼他對一個陌生人他就可以有這樣一個行動的展現。看他這比較濃縮的劇情裡面，一個比較年長的人對一個比較年輕的人彼此之間的互動，裡面有很多的議題可以來討論。那我就先談到這裡。
許文英處長：謝謝楊教授。現在請同志團體代表許欣瑞主任分享他的觀點。他可以跟我們談一下同志面臨什麼壓力，他們的父母又面臨什麼壓力。他們到底要不要走出來，還是要保有一定的隱私。可能我們都用一些外在自以為是的眼光在看，是不是許主任可以談一下你的觀點。
許欣瑞主任：各位同學老師大家好，先解釋一下我的穿著跟在座都不太一樣，因為我昨天在澎湖七美做演講。七美算是離島中的離島。在七美我是對國一～國三的學生作演講，以及晚上是跟國小老師和國中老師談兩性教育。很有趣的是，這幾年熱線演講以去年來說我們大概受邀四百八十幾場，幾乎每一天大概好幾場演講的數量。演講的對象大概是以大學生高中生為主，目前已慢慢擴及國中生。這幾年也和國小同學以及國小老師談同志議題，才發現時代真的不一樣，時代進步了。我們在面對國小學生和國小老師的時候，很多老師校長或主任的質疑就是說，這麼小會有同志嗎?稍微脫離一下這裡。其實自由大道我一直沒有把他完整看完，對我來講，它離我太近了。我每次看它情緒都很沉重，那我告訴自己說時間還沒有到，我覺得我需要在累積一些東西再來看會比較看得出裡面的東西。我覺得裡面有一句話影響我非常深：同志這個議題其是不是議題也不是一個研究，甚至也不是話題他其是一個生命。他是很多很多生命依附在裡面，從這裡面長大的。我們在工作小組裡面每個人都要分享自己的故事。幾乎大部分有四分之三的人在小學的時候其實就知道自己的性向，已經有第一次戀愛的感覺。然後要到認同自己是同志，大概是在國高中
大學甚至是快結婚，才會清楚自己是同志。可是為什麼同樣是公民，自己發現自己跟別人不一樣到我終於知道我是誰，中間要花這麼多時間，浪費這麼多時間來證明我自己是誰。這其實就是一個非常非常有趣的現象。譬如說我們只會談到同志認同，我們講到認同這個字就想到同志認同，我們常聽到同志認同，但是我們從來沒聽說過異性戀的認同。你們很少聽到異性戀認同這個字眼，說你什麼時候開始是異性戀。因為這個社會本來就是異性戀，人一生下來就是覺得男生女生相親相愛，如果我們真的要談性傾向平等，真的要談一切都是平等，不應該有這個認同歷程。應該當第一個人，像我是小學二年級知道我是同志，因為我暗戀同班同學。當我在想學二年級看到同班同學被煞到有心跳加速的感覺後，我其實不應該想到的是我是誰，我應該要想到的是，第一個他是不是也喜歡我。我根本不用想說那我是誰，因為在我的知識範圍裡面，如果我真的喜歡他，當然不管是同性戀還是雙性戀，我根本不用去找我是誰那個歷程。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平等。性傾向被拿掉的一個真實的偏見或狀況。所以現在其實很多友善校園、友善教育、友善的各種平權活動，我都覺得背後有些價值觀是有點怪怪的。舉個例子來說，我們去演講的時候常常會遇到一個狀況就是說，大家第一個問題就是說，那同性戀是先天還是後天的，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當面臨這個問題在台上雖然覺得很困惑不過還是要回答。但問這個問題的背後的思考模式其實是有點有趣的，是什麼思考會讓你問這個問題，什麼樣的東西你才會去追根究柢。如果你今天中了樂透，我想問在座各位，有人會對蒼天呼喊說，為什麼我中了樂透?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會嗎?一定不會的。一定會想說，我中樂透了，好高興。因為這是喜事，就習以為常，就中樂透。會問為什麼，通常是感冒了或是吃錯什麼東西了，跟誰有不好的接觸，走進一個病菌的飛散空間。有時候你問同志的原因是先天的還是後天的，其實很少人會去意識到，他們也在問意識內是先天的還是後天的。那我要講為什麼我會講這個東西呢，就跟許處長要問的是，同志一生下來所承受的壓力是什麼。我覺得所承受的壓力應該每個人都可以想像得到，譬如外在的某種眼光，外在的某種差別對待，我覺得大家都想得到。可是我一直要講的東西是說，對於同志來說，有一個東西是一直被人家忽略的，是一種無以名之的壓迫感，無以名之的那種格格不入感，無以名之的那種就是生在這個沒有看到你，沒有接受你的這種環境裡面。當你被人家欺負的時候我知道對象是誰，你可以去抵抗，可以去閃躲。可是有些壓力有些歧視有些窘迫狀況，你沒有意識到你被壓抑可是你就是被壓抑著。譬如說我應該從小就知道我是同志這個事情，就這個事情一直被剝奪到很久之後才知道原來我是男生我也可以喜歡男生。我完全沒有意識到我被剝奪這種東西，可是我有的話其實我可以過得更快樂。很多同志會覺得自己過得，大家可以看影片，他的男朋友史考特躲在櫃子裡面那種情緒。它背後的原因到底是什麼，當然可能是對於親密關係的不適應，當然可能是對於人際關係的不信任，當然我們可以歸咎那是一個個人特質。可是你再往後拉，是什麼原因造成他對於人際關係對於親密關係這麼不信任。不安全感長久下來，對自己的影響就是那樣，外面的世界是可怕的，這裡才是最安全的，當一個小gay或小la從小到大就知道自己的身分是危險、不安全、有壓力不能亂講的，那你如何期待他長大成為一個健康、快樂、活潑的一般小孩，有些壓力很難被看到、指認出來。昨天七美國中、國小的老師群中，有個校長問說，我們要好好的幫助這些學生，是不是要全校做個檢測，確認哪個學生是同志，哪個不是同志。聽起來很奇怪，但能聽出這個校長的發言是友善的，他急於去幫助學生。另一個老師則說出很有趣的觀點：教育如果是畜產業的話，就像七美有很多羊，是滿山遍野跑的，晚上不知道藏在哪裡，早上就會出現吃東西，不管是哪一隻，每家都知道哪隻羊是誰的，可是你平常看不到他們，也不知道他們住哪裡，是一個天然放牧的場地，教育就像這樣，不需抓住每隻羊去辨認有沒有生病，如果把整個環境照顧好，整個校園、七美的環境，定時有草、氣候OK、不會有傳染病。生命會自己有一個出路或跟環境共處的能力出現，當環境OK，不管是同志或雙性戀，他們自然會找到自己的出路，成為一個完整的人，而不是因為他是弱勢團體，而把他找出來、關照起來，這樣也不對，就好像是溫室的花朵，照顧出來的同志，大概也不是一個健康快樂的同志吧，我覺得這是一個必須注重到的地方。在父母的部分，電影裡面壓力來源大部分是來自於宗教，並不是所有基督教都反對同志，但是大部分是反對的，在台灣，宗教力量是比較少的，同志運動真正要處理的，不是敵人，而是要面對家庭，不會有一個媽媽抱著剛出生的嬰兒說：兒子你好乖喔，長大一定是個gay。很多父母對小孩子是有期望的，而同志往往不在這個期望之內，對於父母，最麻煩的是，當你跟他吵架吵贏了，你還是輸，就是跟親人吵，就算吵贏還是輸，因為輸的是親情，同志難道不需要親情嗎？過去我們對於同志的印象是，同志要脫離家庭，同志要脫離社會秩序，其實沒有。同志是一直希望進入某種社會秩序跟倫理中，過去要逃離秩序是因為，那個倫理跟秩序封閉到我不得不逃離，但如果秩序跟倫理開始鬆懈，同志沒有一個人希望置外於家庭中，家庭畢竟是人生的避風港，對同志來說，如何回到家庭跟爸媽談同志的議題，讓爸媽接受，或進入到婚姻體制，我覺得這是同志運動在台灣下一階段必須要注意的。
許文英處長：謝謝許主任的分享，我還蠻喜歡七美的羊的故事，現在進入到下一個重點目標，就是讓同性平權的議題，能夠真正走上制度化，江教授這幾年來做了美國同志伴侶相關的研究，國際上不只美國，像北歐國家老早就有相關的確保同志權利的法治經驗，請江教授分享您的研究成果。
江崇源教授：我的背景是讀法律學的，我想要回到法律層面來談有關於同志和同性伴侶的問題，接續許主任所說，台灣的同志、同性伴侶，下個階段希望能夠走進家庭，同性伴侶，能不能跟異性伴侶一樣享有家庭權、組家庭、有沒有婚姻權，台灣對於他們有沒有家庭權一直有討論，可是就沒有付諸實際，像立法，至於婚姻權更不用說。台灣有關同性伴侶是不是享有家庭權、組家庭，可不可以享有婚姻權，可以去登記結婚的部分，目前台灣仍是空白的。回過頭來介紹美國法制，我在這邊簡短介紹美國同性戀者和同性伴侶在爭取法律上的權益的過程，剛才那部影片，在1970年代，加州的同性法治是美國一個小小的雛形，1960年代，他們是爭取，比方說gay bar，不能說是經營相同性別的出入場所，就撤銷營業許可，他們就去爭取個別的權益，譬如說工作權，或是他們的性行為是否為犯罪行為，他們逐一的透過訴訟去挑戰，爭取的是同性戀者的個別權益，慢慢爭取到後，總是要進入家庭階段，所以在1960-70年代，加州的同性戀者的權益爭取都傾向於個人，1984年，全美出現第一個同性伴侶法治，就是允許同性伴侶註冊登記成家庭伴侶，1984年加州的柏克萊市第一個家庭伴侶自治規章出現後，開始從柏克萊、洛杉磯一直延展到整個美國，後來在加州1999年，有第一個州層級的家庭伴侶法，此法後來影響到美國其他州的家庭伴侶法治，同性伴侶，兩個男生或兩個女生如果誓約相互照顧，想要共組家庭，就可以辦理登記，此法還有其他權利，比方說有醫院的探訪權，如果家庭伴侶進了急診室，親屬或爸爸媽媽不可以說我小孩不結婚都是因為你害的，所以不准你進去看他，所以他有醫院的探病權、醫療行為的決定權，還有生活上要有互相撫養的義務，就像民法、家庭法上撫養的義務，父母親、夫妻間的撫養。他給他部分的權利，但他的權利還是跟夫妻制度有限。在1997年，夏威夷有一個利益互惠法，這兩個法就是部分放寬，讓同性戀享有部分權利，1999年這個法律就間接影響到全美各州，美國各州可以自己制定自己的婚姻法，聯邦婚姻的部分，聯邦是不管的，聯邦讓各州做這個事情，所以美國各州對於婚姻是否可以同性結婚，有待討論，因為有些州認為可以讓你登記這樣的伴侶，但婚姻的部分，從州憲法來看，像前陣子2008年加州最高法院認為婚姻權是一種普世的價值，婚姻權本身並沒有分別性別，所以同性婚姻是合憲的，符合憲法平等權的保障，但後來他們提了一個8號公投憲法修正案，把婚姻制度寫入憲法，婚姻制度所指是一男一女，所以將來加州所有州法律絕對不能違反8號修正案，從加州就能看出美國的演進，現在美國有十五個州，有些州允許成立家庭伴侶，允許成立公民結合，台灣有些老師翻做公民聯姻，在我的文章，我不喜歡翻做公民聯姻，因為這畢竟不是婚姻，因為公民結合是限制兩個男性或兩個女性，所以要締結公民結合需要相同性別且已成年，最早在2009年，佛蒙特州同意同性婚姻合法化，目前美國有六個州，佛蒙特州就是其中一個具典型的。但是家庭伴侶的話，我建議同志團體，如果未來想要爭取權利，可以從家庭權開始慢慢爭取，我覺得加州的1999年、2003年的版本，還有紐澤西2004年家庭伴侶法的版本，台灣可以去接近跟參考。因為他們不僅僅允許同性伴侶，同性間可以組成家庭伴侶，也允許把異性拉進來，62歲以上的異性伴侶，也可以登記成家庭伴侶，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因為在美國62歲以上是可以請領社會福利的，有很多人62歲以上，可能是鰥寡，可是他不想結婚，一旦他結婚他所有的社會福利他沒有辦法去領取。就像我們現在國民年金法的遺囑給付他完全沒有辦法領取。所以六十二歲以上他們就不想結婚，寧可用同居。所以六十二歲以上就好像有了婚姻制度在那邊但是他不能使用。用的話馬上會使自己的權益受損。加州州議會就把異性六十二歲拉進來，同性也拉進來，這樣子可以阻止緩和保守勢力，他會認為說你只讓同志登記的話就是說類似一個同性婚姻法，那我們沒有辦法接受。但是你把異性也拉進來，部分程度上他可以緩和一種保守勢力，讓同性異性都可以去登記。可是他也不會去使得婚姻制度因此而破解造成很多同志，想要去登記成家庭伴侶，他不想去結婚逃避某些法律上的權力跟義務關係，因為他還是有限制62歲以上，所以62歲以上還是沒有辦法。所以我最近的研究都是介紹美國的家庭伴侶法、美國公民結合法治，我覺得他是可以去參考的，美國的家庭伴侶法最早來至1989丹麥的家庭伴侶法，現在丹麥還是家庭伴侶還沒有走上同性婚姻，那我以上介紹的是關於美國的同性伴侶的法治發展，那其他國家呢？有人這樣問我是不是只有美國有，歐盟也有歐盟有27個國家，有13個國家有家庭伴侶，或美國的同性婚姻。像荷蘭、葡萄牙，他們就有同性婚姻。像2005年的英國有類似美國的民事夥伴關係，像德國也有民事夥伴關係，法國也有。不是只有美國有，像歐洲國家也有。現在美國有6個州事有同性婚姻的，現在全世界同性婚姻的有8個國家，這8個國家大部分都在歐洲地區，但是南非也是有同性婚姻的。那這以上是我對於同性伴侶法治、同性婚姻法治國際趨勢簡單的介紹，最後我希望各位可以來討論，我們台灣是不是可以制定一個同性伴侶法，在每個都市或直轄市是否可以制定這些東西，可能有人會說憲法已講的那麼清楚了，中央家庭制度是屬於中央立法的，那各自治市可不可以這樣做，有多少人會支持這樣的自治規章？以上是我的心得分享。謝謝！
許文英處長：謝謝江校授，剛提到我們國際上有各種各式的有關於同志權益保障的作法，那當然最後我們最關切自己的國家，也有同志這樣人口的存在，那我們也希望既然在講世界人權，不只是說沒有國界，也應不分各種不同性別取向的人，都要納入人權保障範圍內。剛剛江教授已經提到在台灣如何突破法令的議題：有沒有這樣的可能？一般民眾接受程度怎樣，其他縣市如何看待？高雄市去年有做人權態度調查，當時有問到是不是認同和給予同志伴侶法治層面上的保障，根據我們調查的結果，當時是針對年滿20歲的高雄市民作電話民調，另外也針對高雄市政府的市府人員做調查，民眾部分有59.7%是認同的。市府人員有稍微高一點比例是認同的（64.3%）。從這個角度看，是不是有可能促使同志權益保障法令在高雄市先行？高雄市5月27日舉辦第一場的高雄市人權自治條例草案公聽會，這是送到議會之前要徵求大家的意見，那6月3號會有第二場公聽會。大家也可以去聽聽看，可以把大家意見講出來。雖然說民調不具有絕對準確但還是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在高雄市，市民及市府人員超過半數以上是認同的，那這樣是否更有希望促使推動同志平權的這些事情？我要請教張教授談談，美國是聯邦體制，跟台灣還是有不同的層面，但是我們也很有那個熱忱很有興趣想要知道，在所謂台灣中央跟地方權限劃分範圍，在地方的自治權範圍內包括地方立法權，在目前這樣的情況，台灣在同志的權益保障上面有沒有什麼可突破的？是不是能請張教授給予寶貴的建議？
張永明教授：感謝主持人，最感謝主辦單位的邀請，給我很新鮮的一種機會。剛好看過去是遺失處理中心，我們這邊是人權學堂，就想說假使我們人權的議題呢！能夠讓大家看的非常平常，跟會掉東西需要遺失處理中心，假如大家能夠到那種階段的話，那就是另一個境界。好今天談的議題，講不同的年齡層會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人生歷練也會有不同，我想大家一定會有這樣的感觸。講到法律就有立法跟執法兩個層面，我們現在說我們是法治國家，要依法行政，所以立法這地方是很重要，那問題就在剛我們江老師有談了，中央跟地方分權。我們台灣的自治團體權限有多大那就要看地方制度法明文的規定，但是呢我們可以用另一個角度來看，那就是說執法的大部分都在地方，同志在許多地方可能會趕受到不方便，例如可能會被歧視性地從廁所中趕出來。那我們講說立法就是希望能夠把同志議題拉出來把它提昇，這部份會有相當的的難度，在我們執法的層面上，我們要求不要歧視，我們工作場合上很多地方要判斷能不能勝任，那判斷的標準是怎樣？如果因同志身份就判定不能勝任，這樣顯然是個歧視。從執法面上很多規定都是不確定的法律概念，如果能從那些判斷價值中，不要把同志當做是負面的一個準據，那從這一點上，地方政府就能做到蠻多的層次，那另一方面，最近大家有注意到的話，我們現在剛好報完稅。但是還有贈予稅，現在是夫妻之間贈予免稅，所以後來有發生過一個例子，他們過去是夫妻，後來離婚了但是事實還是夫妻的關係那這樣可不可以免稅，那這個問題也請大法官解釋這個問題，大法官後來解釋這問題也從平等方面來判斷認為要好好考慮。但是怎樣這還是牽涉到立法問題，立法應該還是立法機關他們的職權，那我提這個主要的意思是說，那我們今天我們人權學堂這樣好的意義來把這些觀念能夠慢慢的帶動出來，那立法的話，民主國家當然是看多數決，在這過程當中的確非常的辛苦，那我們要讓這些立法委員在制定法律的過程當中贊成，那是一條我們可以嘗試的一條路。那我們高雄市政府這地方，制定人權自治條例的話也非常好。我們大概也知道地方政府還是沒有辦法把現有的中央法制橫過來作規定，但是至少從教育這層面來看是好的進步的一個現象，那像這樣情形我現在對這感觸很大，遺失物處理中心在很早的時候，每一個公共場合就都很需要，我們人權學堂這樣一個設置也能像這樣普及開來，那後續的成果也可以慢慢看的到。那我想我就簡單發言。
許文英處長：謝謝張教授，那剛剛江教授有提到，比如像醫院的探訪權，有一些社會福利政策並不需要中央的同意地方就可以自主決定，像一些津貼的發放。如果不是一次到位，那在同志相關的一些家事有關的權益上面，地方有可能突破嗎？一定非得要等到中央的立法改變我們才可以做嗎？這一點請教張教授。
張永明教授：剛我們在談這執法的時候還需要有平等，那今天我們在談同志將同志提昇上來，那資源分配在資源當然是有限的情況之下為什麼獨厚同志？那其他的弱勢群體呢？那這地方最好最周延的方式，就是說看我們到時資源要去配置的時候，基於什麼原因？基於弱勢的照顧，那誰是弱勢？對於在給付行政上，地方後續還有可以思考的空間。
江崇源教授：那我可以請教一個問題嗎？簡單而言，現在台灣想要一部家庭伴侶的自治規章，就是依照地方自治法的第十八條，舉例而言，高雄市政府依照醫療法規定，它對於所有的醫院有經費的補助權利，所以高雄市政府也許能夠給予所有同志同性伴侶，我現不講同志，同志的平權在兩性工作平等法已明文規定說性別傾向是被保護的，所以在工作權、教育權，平等教育法也規定、性別平等法也放進去了。那我的問題就是說，今天高雄市政府基於經費的運作權，醫療法也給予這方面的權限，高市可不可以去制定一個自治規章，就是依照地方自治法自治規章來賦予所有的家庭伴侶，去登記成家庭伴侶的同性伴侶都可以具有醫院的探訪權，將來進入急診室之後，同志的家屬及親屬不可以說跟病患沒有親屬的關係所以不讓同志伴侶去探訪？我這問題就是：高雄市政府依照地方自治法第十八條是有社會福利的專屬立法權、專屬自治權，但必須要定義同性伴侶，那定義同性伴侶就會牽涉到，同性伴侶是一種民事制度，那民事一百零七條是屬於中央立法並執行的東西，不是地方的專屬權，如果高雄市這樣做的話，是不是會被認為違反了法律優位，就是說已經違憲了。我的意思是說可不可以在高雄市政府一些自治條例自治規章裡面來做這個事情，也不會有違憲之疑，來突破現在同性伴侶的相關權益？如果有人認為違憲，也可透過司法訴訟的方式，凸顯同性伴侶的議題，像美國一樣，因為台灣不太有可能同性敢站出來，台灣是比較保守不像美國，像張教授所說，要鼓勵同性伴侶能夠去挑戰那些東西，然後透過法制的方法來爭取到很多的權益，逐步的邁向同性婚姻。
張永明教授：在我們制定一個制度跟傳統法制發生衝突，會不會造成地方自治牴觸無效，這不是各方學者講了就算，這問題的話到時候要去統一執行法令？這個地方單純的針對說到醫院裡面探視或決定這方面的權限，另一方面要思考侵犯到的是誰有相對的權限？依照民法方面的親屬父母子女關係，或者是說家長家屬的關係，要看同性的伴侶是不是可以融入其中，假如說他能融入在家長跟家屬的關係裡面的話，那或許可以解決。但是決定權如果仍是強調配偶或父母子女，則同性伴侶同配偶的地位，以及跟他直系血親地位的部分，可能還是需要法律這地方的制定。
楊幸真教授：張教授說讓同志伴侶去融入家長或家屬的關係裡面。因為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可是我覺得這個話聽起來是有問題的。因為我們剛剛在談隱私權概念，讓同志或性少數的人有權力去排除掉什麼東西。所以把這個概念放在張老師談的這個問題，所謂醫院的探視權，他們不是要去融入這個既有的民法家庭家屬的關係。它們一開始就被排除在外，這是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剛剛許處長問到，那要面對什麼壓力，家人要怎麼調適，主任在談的時候我就有一個感觸說，作為一個同志，回到剛剛那個隱私權概念，我覺得他們既可見又不可見。他們某種程度被迫在一個櫃子裡面，可是某種程度大家又很想把那個櫃子打開，所謂隱私權是說，他們沒有一種隱私權，因為他們必須去回答為什麼。為什麼你是同志，你是甚麼時候知道你是同志的。身為一個異性戀者，我們有一種優勢，即使我搞不清楚為什婆我是異性戀，可是我可以不用回答這個問題，也可以在既有的社會制度，譬如說法律裡面所構築出的世界裡面活得還不錯。回到剛剛所提到的，這就是我'講的所謂的壓力。那我要來補充那家人的調適，我稍微跳開兩位法律的部分。那家人父母要如何去調適，我舉兩個例子來探討。前一陣子給大學部同學看兩部片子，一部電影叫作「XXY」講那個跨性別朋友的故事，中文翻譯為「我是男生也是女生」。裡面主角的父親朋友問父親說你的小孩有兩種性徵，那你怎麼去面對你的小孩?你怎麼去面對這件事情。那個爸爸說了一句話讓我很感動，他說：「最慘的一件事情就是讓你的小孩或是讓一個人不喜歡自己的身體，他就覺得不需要特別去處理。」另外一個就是我跟我自己的孩子的互動經驗，我有兩個小孩，一個六年級，一個四年級。四年級的小朋友有一次要月考了，我就問他說準備好了嗎?他回答這次非常有信心，特別是數學的部分。考試完後，我就問他說你數學考幾分?他就說媽媽你猜，我就想說這個表情沒有一百分也有九十分。我就從九十幾開始猜，結果是七十幾分。我馬上就勃然大怒，你不是說這次很有信心嗎?怎麼考了七十幾分!他就說，媽媽，考得好跟很有信心是兩回事!我就想說這真是個自我感覺良好的小孩。後來，我自己反省許多：當我懷孕時，孩子即將要出生時，我最大的願望是甚麼?我最大的願望就是小孩身體健康。隨著小孩出生後，我覺得那個願望不斷增加，想要這個也好，那個也好。後來，我自己調適就覺得說，我接受他目前這個樣子。他怎樣就怎樣。除了這個部分之外，也許他還有其他的優點，可能在我們既有的標準裡面，我沒有去發現，或是我不把他視為事一個優點。回到剛剛講到的，家人怎麼去調適這個部分，包括剛剛那個我是男生也是女生。我覺得做為一個家長，特別是小孩是同志或是性少數者，就是接受他，是怎樣，就是怎樣 。那我們把這個概念帶回剛剛兩位老師所談到的法律見解這個部份的時候，我覺得一開始談的公民權，到一開始談的親密關係公民權，回到一開始最早的市民權、政治權、社會權。市民權這個部分，一個人身為一個人他可以有的，各個方面譬如說言論自由、人身自由、思想信念自由、擁有財產的自由，還有達到正義權利的發揮。我們為什麼要立很多法，因為一開始，他們(同志或性少數者)是被排除在外的。這是我想要加入補充的部分。
許欣瑞主任：我補充一下，就是我覺得幸珍老師其實講得很好。其實台灣的法律，從一開始到現在其實是看不到同志的。同性戀的法律其實一直是看不到的。那台灣法律是從甚麼時候開始納入的?大概是從男性兩兩性接觸、性行為的角度開始進入所謂的妨礙風化、猥褻跟強制性交，原本這個也不算在法律裡面。可是第一次入到法律裡面，反而是男男的性行為。後來真正開始保障同志的是性別平等教育法，後面才開始有政府法、就業服務法，直到後來才有所謂的性別平等工作法。這個社會法律制定的過程一直是看不到同志的，整個立法的精神一直都是一男一女做某種基本對象。這其實會有問題的，所以同志身處在這環境裡，有時會隸屬在其中有時又是被排除在外的，這樣在立法的部分會形成很多困難。可是如果在一開始立法就考慮同志就不會有這樣的問題。譬如說最近制定的青年成家方案，就明顯排除同志在外，還有課稅的問題。譬如單身稅，你不讓同志結婚生小孩然後要課單身稅，這不是一個很詭異的事情嗎?所以一開始立法的時候到底有沒有把同性的婚姻，同性的伴侶，同性的權益，這其實是重要的。如果你現在去問現在的同志社群他們到底想不想結婚，大概沒有多少人會想結婚。我們今天談這麼多同性婚姻保障，很重要的東西是，你什麼時後才知道，你不被這個保障就是當你的權益受侵害的時候。我們在談同志婚姻保障受到侵害的部分就是，譬如說，醫療探視、保險、繼承，或者是身分證上面民事伴侶所帶來種種權益保障。如果你今天沒有被侵害到，你就不會覺得自己沒有被保障到。這是個一體兩面的東西。所以你去問現在的同志社群，大概二、三十歲的，他們大概都沒有想到說要結婚。他覺得這個是兩人世界。可是當這兩人世界慢慢擴及到整個制度面對面的時候，譬如說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十五年了，我開始面臨到我老了我的房子怎麼辦，我老了我去醫院，我的伴侶不能幫我做一些手術簽署同意書。這時，同志社群才會開始去意識到說這是重要的。在現在同志社群還在同志驕傲快樂的狀態下，這個急迫性尚未出現。在過去，老年同志譬如說五、六十歲的同志伴侶，他們其實用很多種方式在這個社會生活。譬如說他們會各自嫁娶，在這些狀況下在一起。或者就維持單身，然後用各種方式，譬如說保險之後再用保險的方式去變更我的受益人。身為同志，在台灣就是必須承受這些可說或不可說的風險。所以我要講的還是在回到這邊，立法是必須要的。但是要立哪種法，就像你剛說的公民結合還是同居伴侶或家庭伴侶或結婚，這些制度各有不同的考量。目前有一個聯盟，同性伴侶立法聯盟，就是從婦女新知和同志熱線這兩邊開始結合起來做。在會中就可以發現到每個人對伴侶的想像其實是不一樣的，就是同志伴侶的想像其實是完全不一樣的。在這整個磨合的過程中，不斷地在建立某種共識。所以這三種制度不斷在同志社群中討論到底要哪一種，我覺得也是需要一段時間後才能做確定。我先稍微補充到這邊。
許文英處長：我們座談結束前，台下有沒有什麼一些感受或者疑問或是一些回應?

與會座談民眾：感謝高雄市政府，我看到人權學堂這邊，並在這裡看電影參與座談。對於今天的座談我有兩點回應：一個就是說到底還是甚麼時候可以發現他有同志傾向?我們從發展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我們人類是先從同性相吸然後才異性相吸這樣。大概在楊老師剛剛提到的青少年階段，他會是一個轉折，這是從發展心理學上來看的。所以我是認為說在我們的生活過程中，可能在不同的階段，我們在性的傾向上，會有變化。所以其實也不必太早來決定是哪一個性向。第二點是其實從性慾的角度來講，當然這個社會是異性戀比較多，同性戀比較少，所以比較少基本上在適應上就會有困難。就剛剛許主任講到的，有很多有形無形的壓力就存在在那裡。雖然我們這個社會很少用同性戀，沒有錯，我們的法律也都沒有談到這些。事實上我們還有所謂的性別平等法，我們這個社會對性別的保障其實一直在進步當中。我是認為這樣有形無形的壓力，其實不只是存在在同志的身上，也可能存在在其他所謂的相對比較弱勢少數的人群裡面，可能在不同的層面。所以我認為所謂人權的提升，要回歸到最基本的人，不管是哪一種人。不管是異性戀同性戀或雙性戀，或者是有視障肢障的，回歸到人。未來，我們這個社會要進步的話，大概要回歸到人最基本的保障。從這個地方去扎根。所以我很佩服許主任，您到那麼鄉下的地方去告訴他們其實對不同的人，我們要有同樣的一個看法。其實這才是最根本的。第三點我有一個問題，其實剛剛兩位法律專家都提到，大概到現在為止，所謂同志婚姻在全世界來講還是少數。美國五十州才有六個州有正式法規。事實上他是少數，到現在為止大概進步到所謂的家庭伴侶，也就是對於同居者，不管是同性還是異性賦予他某些權利。那這個在我們的婚姻家庭法律裡面，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我們的法律到目前不承認同居，同居並沒有任何法律的效用在裡面。那講到這點，事實上中國大陸大概比較我們還要先進，他們同居視同婚姻，那我們在這邊還沒有。所以我現在要問的是說，到現在為止，我們同性立法遭遇到怎樣的困難，為什麼發展如此慢?這是我要求教於專家的部分。
張永明教授：那我想，立法應該要有提案，那我想許主任這邊，或他們這個有尋求認同這樣議題立法委員來提案，那這個當然就有可能。那我們目前可能教育方面、社會運動方面做得很多，但是在立法這邊我們好像沒有看過。救婚姻的層次，到底你們要談的是哪一個層次，那因為這個地方目前我們民法上的確都是一男一女。那假設這個能夠突破了，有一個類似婚姻這樣地位，很多方面大概都可以解決。像剛剛得到醫院探視的部分，他能夠取得類似配偶的地位，那就有可能。不然就是我們去制訂一個同意權是任何人都可以，不見得一定要是同性伴侶。因為我們現在的家庭型態也很多種，不見得是兩個同性的組成一個家庭，或許是異性的，但是他們不結婚，那這些有沒有。那假設說，我們單純界定說，那同性伴侶我們有醫院這個探視權，那異性的伴侶就沒有，這樣反而也是會有平等權的問題，這可能要多方面去考慮。那在最後面法律有這樣一個立法草案出來，那大家廣泛地討論引起大家的共鳴，那當然就會有比較順利的情形。
江崇源教授：同志所遭遇的婚姻困難方面，我可以回答美國的部分，美國有關同性婚姻發展的部分。其實目前美國有家庭伴侶法跟公民結合法的州，而公民結合法的州共有五個州，這五州目前只剩下紐澤西州維持公民結合，另外四州已經都是走向同性婚姻法。那公民結合跟家庭伴侶，這些州為什麼沒有辦法跨到同性婚姻，其實他們都有訴訟在他們州的最高法院，但他們州的最高法院都認為說，它們回去看她們的婚姻，同志伴侶都主張有婚姻權。在這些州的最高法院審理過程中，這些最高法院回去看我們的州憲法規定的婚姻，這裡面婚姻的概念是一男一女還是同時賦予兩個相愛的人就好了，誓約相互照顧，沒有性別上的限制。他們回去看他們在過去的憲法記載，他們(最高法院)認為在當初制定憲法的過程，是一男一女。而另外他們從過去制定憲法到現在，他們人民對於婚姻的共同信念，法官的認知認為婚姻權這個概念應該指的是所謂的一男一女。所以說從他們整個立憲、州憲法制憲過程中，他們認為婚姻權就是一男一女，所以他們沒有辦法，以最典型的紐澤西州，他們沒有辦法從現有的法律或州憲法下，賦予同性伴侶婚姻權。至於同性的婚姻權，他也許是個新興的基本人權。那到底他是不是個新興的基本人權就要看立法機關，透過民主程序，所以就回過頭來。像2008年加州透過民主大選辦公投，讓選民決定說同性是否有婚姻權。後來公投案未通過，他們認為說這不是一個新興的權利。從社會、文化變遷，他們認為這個不是個新興的權利。所以要看各州的自行決定。所以同志到底是否有婚姻權，要落實在每一個社會，去檢視他每一個社會的發展，以及這個社會的共同信念對於婚姻權內涵的共同信念。我個人認為台灣在短暫時間裡面，要走向同性婚姻權是有點困難的。社會價值雖然有困難，但是我覺得是可以嘗試有家庭伴侶，讓同性以及異性同居都可以納入這個規範體制。那這樣子的話，會有部分權利來保障，比方說，共同報稅、夫妻財產制，至於收養部分我可能持保留態度。因為台灣法律判決是持保留態度。部分權利可以讓同性伴侶以及異性同居者，同時解決大法官釋字647號同居，也可以像家庭伴侶取得部分權利。最後我要回應楊老師您剛才提到的被家被排除。在我們民法裡面，民法親屬篇的規定，什麼是家屬?什麼是家長?家的概念是要有親屬關係，以永久共同維生為目的親屬關係。所以假設我們兩個是異性的同居者或者是同性伴侶共同生活著，但我兩個沒有血緣關係，不是民法上所訂的親屬，那我們就不是家屬。所以我們須要有家庭伴侶法制。
楊幸真教授：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問題出在這個定義的本身，我們兩個是一樣的想法。
江崇源教授：就是要有個家，才能賦予這個家探視權。這是2008年歐巴馬最新提出來的。
座談與會民眾：關於家人在法律上一定要有血緣關係?

江崇源教授：對。
座談與會民眾：這點我們國內有法律嗎？
江崇源教授：有。
座談與會民眾：對家人的界定應該是共同居住在一起。
江崇源教授：永久共同為生活之親屬團體。在家庭暴力防治法裡面關於同居者，他受到家暴，他可以申請保護令。但那樣的同居關係就不是親屬。所以我們現在現在的法律制度下面，家事法就是婚姻法，以及家暴法對於家人的概念、家屬的概念，定義是很模糊的。民法是認為要親屬才能可以是家，家暴法則把它擴大，你可以申請家暴。所以我們對家定義沒有解決，所以我們可以請同志團體去提草案，同時可以界定家人的概念，賦予這些家人沒有親屬關係，也可以享有部分關係，慢慢去衝撞這些權利，可以去建構出家庭伴侶的法制。我一直強調是家庭伴侶，把同居關係拉近來，把同志伴侶也放進來。
許文英處長：今天很謝謝各位學者專家來跟我們分享同志平權這個主題，但是我們也要提醒自己不要只是把同志當作一個議題，應該視為是生命本身。希望各位如果有機會，也可以把我們今天與談觀點分享給周遭朋友。謝謝各位的參與。
